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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一：  就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《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
書》建議的擬議法例進行公眾諮詢  
[SWAC 文件第 07/2015 號 ] 

 
 政府向委員簡報，現正就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《子女管養權及

探視權報告書》建議的擬議法例，即《子女法律程序 (父母責任 )條
例草案》初稿 (條例草案初稿 )及有關支援措施進行公眾諮詢。委員

提出以下問題／意見：  
 
 ( a )  如 條 例 草 案 初 稿 不 獲 通 過 ， 子 女 探 視 服 務 先 導 計 劃 (先

導計劃 )會否推行；  

 ( b )  先 導 計 劃 應 與 現 時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妥 善 配 合 ， 而 計

劃的服務範圍應足以為離婚家庭提供全面支援；  

 ( c )  先 導 計 劃 不 應 只 安 排 父 母 與 子 女 見 面 ， 同 時 也 應 讓 父

母 履 行 其 責 任 。 子 女 探 視 服 務 應 顧 及 不 同 年 齡 子 女 的

需 要 ， 並 由 那 些 在 父 母 責 任 模 式 方 面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的

社工管理；  

 ( d )  父 母 雙 方 在 離 婚 後 如 一 同 參 與 處 理 子 女 的 日 常 生 活 事

宜，可能會經常發生衝突；  

 ( e )  應 制 訂 措 施 以 防 止 父 母 責 任 模 式 被 濫 用 。 可 在 離 婚 父

母 申 請 法 院 命 令 前 ， 向 他 們 提 供 調 解 服 務 ， 讓 他 們 認

識父母責任的概念；  

 ( f )   應 給 予 子 女 機 會 表 達 他 們 的 感 受 ， 而 有 關 獨 立 法 律 代

表的建議是值得支持的；以及  

 ( g )  委員支持有關建議。  

2 .  政府回應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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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a )  不 論 條 例 草 案 初 稿 獲 通 過 與 否 ， 社 署 都 會 為 離 婚 ／ 分

居 家 庭 推 行 支 援 措 施 (例 如 先 導 計 劃 )， 這 是 署 方 一 貫 的

工 作 。 條 例 草 案 初 稿 如 獲 通 過 ， 政 府 可 推 出 額 外 的 措

施；  

 ( b )  在 這 次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中 ， 勞 福 局 會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， 盡

力 協 助 不 同 持 份 者 (包 括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婦 女 組 織 、 男 性

團體和兒童 )  可在掌握有關資料下進行討論；  

 ( c )  熱 線 服 務 主 要 由 那 些 了 解 條 例 草 案 初 稿 及 父 母 責 任 模

式 理 念 的 社 工 負 責 。 社 署 會 研 究 在 推 行 先 導 計 劃 時 ，

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/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與 子 女 探 視

服務之間服務配合的可行性；  

 ( d )  按 照 條 例 草 案 初 稿 ， 子 女 的 日 常 生 活 事 宜 會 受 新 的 “子

女 安 排 令 ”規 管 。 離 婚 父 母 雙 方 應 討 論 什 麼 安 排 才 能 符

合 子 女 的 最 佳 利 益 ， 或 應 就 關 乎 子 女 的 安 排 向 法 院 申

請命令；  

 ( e )  勞 福 局 會 在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結 束 後 整 理 和 考 慮 收 集 到 的

意 見 ， 並 會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初 稿 。 除 非 出 現 未 能 預 見 的

發 展 ， 條 例 草 案 初 稿 預 計 在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立 法 年 度

的上半年提交立法會審議；以及  

 ( f )  條 例 草 案 初 稿 載 有 條 文 ， 賦 予 法 院 權 力 ， 就 關 於 子 女

的 爭 議 為 涉 事 子 女 委 任 獨 立 法 律 代 表 ， 以 保 障 子 女 的

權 益 。 此 外 ， 勞 福 局 會 與 民 政 事 務 局 探 討 是 否 可 提 供

協調服務，促進離婚父母雙方之間的溝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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